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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600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23-011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铝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拟为中铝内蒙古国贸有限公司

申请指定期货交割仓库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方：中铝内蒙古国贸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内蒙古国贸”）为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中

铝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国贸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的

全资附属公司。 

2.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担保金额需根据内蒙古国贸申

请的期货交割仓库库容（以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最终核定库容为准）

及期货商品市场价值确定。截至2022年底，中铝国贸集团为内蒙古国贸提供担保余

额约为人民币23.39亿元。 

3.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逾期担保。  

5.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本次担保概述  

根据业务需要，内蒙古国贸拟向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大商所”）申请

焦煤46万吨、焦炭26万吨交割仓库，并拟向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

申请铁合金2万吨交割仓库（以大商所、郑商所最终核定库容为准）。根据大商所、

郑商所的相关规定，中铝国贸集团拟为内蒙古国贸申请上述指定期货交割仓库提供

担保，对内蒙古国贸开展上述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承担不

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具体担保金额按大商所、郑商所最终核准的交割仓库

库容及对应期货商品的市场价值核定（公司按照拟申请的交割仓库库容及对应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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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现时市场价值测算，金额约为人民币11.49亿元。实际担保金额根据业务发

生时的实际情况最终确定），担保期限不超过5年（含5年）。前述担保授权期限为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有效。 

公司于2023年3月2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铝

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拟为中铝内蒙古国贸有限公司申请指定期货交割仓库提供

担保的议案》。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铝内蒙古国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永顺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8245788780533 

注册地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煤炭交易中心16楼 

经营范围：煤炭、焦炭、铜铝铅锌铁及其矿石、铁精粉、化工产品（腐蚀品：

硫酸、盐酸、氢氧化纳；遇湿易燃物品：碳化钙；有毒品：煤焦沥青、氟化铝）、

机械电子设备、日用百货、办公通讯设备、钢材、建材、水泥、汽车、汽车配件的

销售；经济信息咨询服务；进出口贸易；边境小额贸易；仓储（危险品除外）。  

与本公司的关系：内蒙古国贸为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22年12月31日，内蒙古国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59,329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41,483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7,846万元；2022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78,704万元，净利润人民币6,354万元。 

截至2023年2月底，内蒙古国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43,104万元，负

债总额人民币24,50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8,604万元。2023年1-2月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53,861万元，净利润人民币758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铝国贸集团将根据大商所、郑商所的相关规定为内蒙古国贸申请指定期货

交割仓库出具担保函，对内蒙古国贸开展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

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仓库协议约定的义务、违约责任、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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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赔偿责任以及交易所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如诉讼费、律师费、生效法律文书迟

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等，且无论是实际还是或有，也无论是作为本金、担保或

以其他何种形式存在），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内蒙古国贸因业务发展所需向大商所、郑商所申请指定期货交割仓库，中铝国

贸集团根据大商所、郑商所相关规则规定为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国贸提供担保，本次

担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内蒙古国贸为

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本次担保的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3年3月2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铝

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拟为中铝内蒙古国贸有限公司申请指定期货交割仓库提供担

保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因内蒙古国贸业务发展需要而做出，公

司及中铝国贸集团对内蒙古国贸能够实施有效控制，防范担保风险，不会损害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无对外担保（不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对控股子

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26.6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27%。公司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1日 

备查文件： 

1.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企业营业执照及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表 

  


